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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

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4〕030001 号 

 

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江苏捷

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捷捷微电）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

核问询问题。 

1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上市公司拟购买控股子公司捷捷微电

（南通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资产）30.24%股权，交易完

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资产 91.55%的股权。标的资产于 2022

年 9 月投产，产能处于爬坡过程中，报告期各期净利润分别为

-1,176.28万元、-2,148.51万元、-2,024.31万元，期末未分配

利润为-5,316.17 万元；（2）标的资产主营业务为功率半导体芯

片研发设计和晶圆制造，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等影响，功率半导体

处在产业周期的较低区间；（3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备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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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母净利润从 9,606.03万元下降为 8,993.88万元，每股收益从

0.10 元/股稀释为 0.08 元/股；（4）过渡期内，标的资产产生的

亏损由上市公司承担；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承诺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在手订单和意向协议、产能

及利用率情况、折旧摊销及其他费用增加，测算标的资产盈亏平

衡点和预计达成时间，标的资产是否存在持续亏损或亏损继续扩

大的风险及应对措施；（2）结合标的资产盈利状况及盈利预期、

市占率和市场竞争力、产业周期、产品技术迭代、同行业及下游

主要应用领域市场竞争环境、可比公司业绩，以及本次交易对上

市公司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的影响，披露本次交易的必要性，是否

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相关规定；（3）

结合标的资产的经营状况及盈利改善预期，披露预计由上市公司

承担的过渡期亏损金额，本次交易的过渡期安排、未设置业绩补

偿或减值补偿安排的情况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律师对事项（2）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资产由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9 月

全资设立。本次交易对方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
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苏通基金）、南通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通投资）、南通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科创基金）、南通苏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苏通控股）、江苏南通峰泽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峰泽一号）、南通挚琦智能产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南通挚琦）均于 2021年 9月以现金增资形式入股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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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，出资合计 50,800万元，定价为 1元/注册资本，本次交易

中前述对方出让对标的资产的全部持股，交易对价为 101,600万

元；（2）苏通基金、科创基金、峰泽一号无控制的下属企业，未

披露除标的资产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投资；（3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上市公司持有标的资产 91.55%股权，未披露剩余股权收购安排；

剩余股东中，南通众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众禾投资）为南通投资、科创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南通科技创业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苏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南通紫荆资本管理

有限公司三方共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，2021 年 9 月以 1 元/注

册资本增资入股标的资产；上海利恬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上海利恬）系 2022 年 1 月增资入股标的资产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资产 2021 年 9 月引入本次

交易对方、2022年 1月引入上海利恬增资入股的背景，交易对方

参与标的资产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投资收益承诺或

退出的协议或约定，交易对方在标的资产投产后尚未盈利时退出

的合理性，增资入股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；（2）结合

最近三年内标的资产股权转让或增资的评估作价情况、交易对方

取得标的资产股权时的取得成本、前次交易后标的资产的经营情

况及盈利改善情况、未来年度发展预期等，披露本次交易定价的

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行为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股

东权益；（3）峰泽一号在 2021 年 9月、南通挚琦在 2021年 2月

合伙份额发生转让的原因和背景，与入股标的资产是否相关，受

让人主要情况和出资来源，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；

（4）本次交易对方合伙人、最终出资人、历史出资人与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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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标的资产、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

监高、核心员工、主要客户、供应商及其各自关联方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、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，是否存在利益

输送；（5）本次交易对方是否系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，是否存在

除标的资产以外的对外投资，上层权益持有人持有份额锁定期安

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（6）剩余股东众禾投资、上海利恬的主要

情况和出资人情况，出资人与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、上市公司及

标的资产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、核心员工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，入股标的价格是否公允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，本次未

予收购的原因及未来收购安排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请说明具体

的核查措施及结论，请会计师对股份支付会计处理合规性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3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本次选取市场法评估结论，以 2023

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，标的资产 100%股权评估值为 340,654.81

万元，增值率为 109.31%；（2）市场法选取的可比公司均为 IDM

业务类型，且与标的资产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；（3）标的资产主

营业务为晶圆设计及制造，不涉及封装及测试环节，但评估时将

标的资产业务类型设定为 IDM，未作修正；流动性折扣比例取值

为 45.24%，未充分说明取值合理性；股价为本次评估的敏感因素，

当可比上市公司股价变动幅度为-5.00%至 5.00%，标的资产评估

值的变动率范围为-5.11%至 5.11%，选取的可比公司股价在基准

日后普遍下降；（4）公开信息显示，上市公司新洁能、芯导科技、

苏州固锝、富满微等均从事功率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，本次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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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法评估未选取为可比公司，但将上市公司自身选取为可比公司；

（5）市场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结果高 141,282.98万元，差异

率为 70.86%，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系企业品牌、技术、客户资源、

产品优势及商誉等难以全部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反映；（6）

历次增资定价为 1元/注册资本，其中 2022 年 7月增资对应标的

资产 100%股权价值为 168,000万元，相应时点标的资产即将投产，

且同样未实现盈利；（7）可比交易分析仅选取了士兰微 2021年 7

月收购士兰集盺少数股权案例，但基准日和行业周期阶段与本次

交易存在较大差异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市场法评估中可比公司所处

的发展阶段、行业地位、市场规模、经营稳定性、面临的经营风

险等，并对比本次评估标的情况，披露可比公司的选择依据及适

当性，可比公司是否真正具有可比性，审慎评估本次交易采用市

场法评估定价是否合理，依据是否充分；（2）评估未对业务类型

进行调整的合理性，流动性折扣比例取值依据及充分性，是否存

在封存设备等溢余资产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净额调整是否充分考

虑相关因素，市场法评估各项修正系数选取标准是否合理、依据

是否充分，估值结果是否合理；（3）结合可比公司选取条件，披

露可比公司选取合理性及完整性，是否存在刻意选取或漏选可比

公司调节评估结果的情形；（4）根据敏感性分析测算评估基准日

后可比公司股价下滑对评估结论的影响，本次交易以基准日评估

结果定价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，并充分提示风险；

（5）结合市场同类案例，披露市场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差异率合

理性，标的资产品牌、技术、客户资源、产品优势等与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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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，是否严重依赖于上市公司，市场法评估未对相关因素进

行修正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高估情形；（6）结合历次增资背景披

露本次评估与历次增资入股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合理性；（7）选

取士兰集盺案例是否充分考虑企业业务和业绩、基准日和行业周

期阶段差异，结合更多可比交易案例分析本次交易估值溢价合理

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请说明具

体的核查措施及结论。 

4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资产为 IDM模式下新建投产的功

率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子公司，现阶段受限于上市公司封测能

力尚未完善，芯片产出除满足自用外直接对外销售。2022年、2023

年 1-6 月标的资产向上市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 3,639.34 万元、

2,290.52万元，占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 61.53%、12.44%；（2）万

芯半导体（宁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万芯半导体）是标的资产

2022 年第四大、2023 年 1-6 月第一大客户，销售金额分别为

282.95 万元、3,628.79 万元，销售占比分别为 4.78%、19.71%。

公开信息显示，万芯半导体设立于 2021 年 7 月，人员规模小于

50 人；（3）深圳市永源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永源微）

是标的资产 2022 年第四大、2023 年 1-6 月第三大客户，销售金

额分别为 288.41万元、1,379.22万元，销售占比分别为 4.88%、

7.49%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永源微属于批发业；（4）标的资产主要产

品 Trench MOSFET芯片、Trench结构肖特基二极管芯片、VD MOSFET

芯片、SGT MOSFET芯片均为 2022年投产，但毛利率分别为 9.52%、

29.93%、-28.72%、8.12%，差异较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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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资产在上市公司业务体系的

职能定位，未来是否完全或主要为上市公司服务，下游客户认证

和开发情况，对外销售是否存在持续性，是否对上市公司存在重

大依赖；（2）标的资产对上市公司销售内容、定价及其公允性，

最终销售实现情况，标的资产其他主要客户、供应商是否同时为

上市公司的客户或供应商，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让渡商业机会或通

过其他客户、供应商与标的资产间接交易的行为，是否存在上市

公司向标的资产让渡利益以做高标的资产业绩和评估值的情形；

（3）标的资产 Trench MOSFET芯片、Trench结构肖特基二极管芯

片、VD MOSFET芯片、SGT MOSFET芯片的定价及其公允性，毛利

率及其合理性，定价及毛利率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投

产后不同产品之间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合理性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：万芯半导体设立后短期内成为标的资

产主要客户的原因，万芯半导体、永源微向标的资产采购产品的

最终销售实现情况及回款情况，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向主要客户

销售内容、定价及其公允性，毛利率及其合理性，信用期及回款

情况，客户类型（厂商或批发商），提货方式（第三方物流或自提），

收入确认依据及其充分性，销售额是否与客户业务规模匹配，产

品是否实现最终销售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2023 年 1-6 月化学品采购价格下降

62.46%，气体采购价格下降 36.44%，硅片、光阻、保护膜采购价

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；（2）2022年、2023 年 1-6 月硅片采购占

比分别为 55.93%、76.60%，上升 20.67个百分点；其他原材料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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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占比分别为 22.21%、8.48%，下降 13.73 个百分点；（3）经测

算 2022年、2023年 1-6月硅片采购量与产量的比值分别为 2.12、

1.16，下降 0.96，其他主要原材料、能源、固体废弃物与产量的

比值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；（4）标的资产存在主要原材料未通过

验证并更换的情形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化学品、气体、硅片、光阻、保

护膜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的原因，并结合市场价格、不同供应

商相同产品定价等，披露各类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性；（2）硅片

采购占比上升、其他原材料采购占比下降的原因，其他原材料的

主要构成；（3）硅片等主要原材料、能源采购量、固体废弃物量

与产量的匹配关系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相关比值下降的合理性；

（4）主要原材料未通过验证更换的原因和处置情况，标的客户对

原材料等存货的验证过程，原材料的采购、管控机制及有效性，

存货相关内控的有效性，未通过验证原材料对应的采购对象及与

上市公司、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系，是否存在利益输

送，报告期各期末原材料未通过验证更换的余额、会计处理及列

报情况，会计处理合规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2022 年、2023 年 1-6 月存货余额分

别为 9,308.40 万元、11,819.95 万元，主要由原材料、在产品、

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构成；其中 2023 年 1-6 月发出商品余额

1,571.43 万元；（2）2022 年、2023 年 1-6 月计提跌价准备金额

分别为 260.70 万元、586.86 万元，其中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



9 

 

余额分别为 260.70 万元、474.67 万元，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准备

余额分别为 0万元、112.19 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存货是否具有通用属性、技

术迭代、产品良率、采购和售价变化、订单覆盖率及客户履约意

愿、库龄、周转率、期后销售情况等，分产品品类分别披露存货

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，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

淘汰滞销或不良品库存的处置情况和结余库存；（2）结合主要原

材料价格变化、库龄及可变现净值测算并披露原材料、在产品未

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，结合库龄及不良或瑕疵品情况披露库存

商品和发出商品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及充分性；（3）发出商品对

应的主要客户、订单及物流情况，期后签收确认和回款情况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，标的资产购建固定资产、

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102,037.38 万元、

153,266.59万元、44,705.86万元；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

现金分别为 0、25,431.36 万元、2,610.35 万元，主要系支付工

程设备保证金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标的资产在建工程余额分别

为 57,051.38万元、110,455.33万元、136,179.43万元，主要系

尚未达到转固条件的机器设备；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分别为

50,444.57万元、9,118.25万元和 5,627.62万元，系预付工程设

备款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，标的资产处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其

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分别为 2,110.63万元、16,141.91万

元、3,987.46万元；资产处置收益分别为 0 万元、3,936.95万元、

630.23 万元；（4）标的资产存在向关联方捷捷半导体出售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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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江苏芯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芯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吉

姆西半导体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悦匠实业有限公司、杭

州帕兹电子有限公司、CAPITAL ASSET EXCHANGE AND TRADING 等

同时采购和销售设备和备件；（5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其他流动资产

账面价值分别为 6,254.83万元、26,034.68万元、31,146.49万

元，主要为未抵扣或认证的进项税额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以列表形式披露报告期各期标的

资产支付单笔工程款、资产购置款、工程设备保证金或预付款金

额较大的采购情况，包括交易对方、与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及关

联方、主要客户或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，

合同签署时间、付款时间、资产入库时间、开票时间，采购与项

目建设进度是否匹配，预付比例和时间是否合理，采购是否真实；

（2）披露在建工程的转固标准及进展，报告期各期在建工程转固

周期及合理性，同类设备或工程转固周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是

否存在先期投入生产、实际达到可使用状态与验收日期存在差异

等情形，在建工程设备安装调试进展及后续转固计划，是否存在

延迟转固及少计提折旧情形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单位产能固定资产

投入比，与可比公司是否一致，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是否存在闲

置、废弃、损毁或减值情形，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；（4）标

的资产报告期投产即处置资产的合理性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，与

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利益

关系，销售设备类型、金额、损益，资产购入时间、出售时间、

交付和回款情况，向关联方出售设备、同时向相关交易对方买卖

设备和备件的合理性，交易是否真实、定价是否合理、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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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占用；（5）未抵扣或认证的进项税额规模较大合理性，固定

资产处置对应的进项税处理合规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对固

定资产、在建工程监盘情况和结论。 

8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公司为关联方捷捷半导体代扣代

缴租赁宿舍楼水费，并且电费共用户头；（2）2022 年、2023 年

1-6 月标的资产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,659.23 万元、2,142.85

万元，其中对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为 1,659.23 万元、446.12 万

元，对关联方不计提坏账准备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资产为保证财务独立性相关

的内控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，是否存在关联方之间代垫成本费用

情形；（2）标的资产对关联方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

性，主要应收款客户信用期、回款情况、回款方式，应收款逾期

金额、比例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资产与核心技术人员产品工艺部

长王友伟的合同将于 2024 年 7 月 19日到期；（2）标的资产拥有

4 项专利，其中发明专利“一种分离栅 MOSFET 的制作方法”“一

种半导体功率器件结构”均为受让取得，评估账面价值为 0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王友伟对标资产主要业务的

贡献程度、在生产经营中的主要作用及可替代性等，披露其合同

到期后的续签安排；如王友伟离职对标的资产造成的影响；（2）

披露 2项发明专利出让方情况及受让金额，受让取得的时间，评

估账面价值为 0 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标的资产投产时间的匹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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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；（3）结合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情况、专利技术对其主要业

务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情况，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专利取

得情况，披露标的资产专利较少是否会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和盈

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；（4）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在研项目，各

研发项目进度与研发费用的匹配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事

项（4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

66,000 万元，其中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27,440 万元；（2）上

市公司 2021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，募集资金余额

为 68,586.89万元，承诺投资项目预计完成时间调整延期至 2024

年 12月 31日，截至目前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45.61%；（3）截

至 2023年 6月 30日，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5,261.16万元，

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 80,599.44 万元，均为结构性存款。 

请上市公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

募集资金使用的最新进展情况，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后续是否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；

（2）结合上市公司现有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用途及后续支

出计划、后续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、资产负债率及同行业可

比公司情况、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、前次募集资金后续

用途变更计划等，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

的必要性及金额测算依据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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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创业板综合指数和证监会计算机通

信和电子设备指数或者上市公司股价在发生重大变化时，上市公

司有权对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向下或向上调价。

（2）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倪凯忠、孙家训、张毅骏、张振淼、崔胜

全、陆石、朱益丹、林艺璇、徐洋、楚丹丹等人在重组首次披露

前 6 个月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形。 

   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价方案设置

是否符合《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二十九条、第四

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》第二条的

相关规定。（2）披露本次重组交易进程、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

围、登记填报和买卖股票等情况，并结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七十二条相关规定披露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

股票合规性，是否涉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情形，是否对本次交

易构成障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，并全面核查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登记制度执行情况。 

12.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资产建设的高端功率半导体芯

片生产线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；标的公司于 2020年 9月 30日取

得第一期高端功率半导体产业化建设项目备案，于 2023年 4月 4

日取得第二期新型半导体功率器件芯片生产线产业化建设项目备

案；（2）标的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账面价值合计

50,126.29 万元，主要系因长期借款抵押的固定资产、投资性房

地产、无形资产；（3）标的资产以一宗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，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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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50,000万元，抵押期限为 2023年 4月 21日至

2027 年 8月 10日；（4）报告期各期，标的资产销售费用分别为 0

元、153.84万元、267.62万元，销售费用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

平均值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产线和产品工艺、良率等具

体参数指标、下游应用领域、与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，披露产线

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判断依据及其充分性，主要产品或技术是否

存在被淘汰或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，市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，持

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；（2）处于抵押状态的资产和

设备是否为生产经营所需的核心设备，是否存在无法偿债风险，

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

定；（3）请结合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，补充披露借款

50,000 万元的具体用途及预计归还情况；是否涉及诉讼、仲裁、

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；（4）

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客户变动情况、主要客户取得方式、新客

户拓展情况等，披露标的资产销售费用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

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独

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说明标的资产业务涉及的项目是否符合国

家相关产业政策，是否还需要在相关部门履行除立项备案之外的

其他程序或符合相关部门的其他要求。 

请上市公司全面梳理“重大风险提示”各项内容，突出重大

性，增强针对性，强化风险导向，删除冗余表述，按照重要性进

行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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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请上市公司关注重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
舆情等情况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

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。

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

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

修改，均应报告我所。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

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

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保证回

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问询函之日起 30 日内披露问询意见

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。如在 30 日内不能披露

的，应当至迟在期限届满前 2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

申请，经我所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

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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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4 年 1 月 15 日 


